附件3
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
著作权确认协议
甲方（委托人）：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洛阳市筹备工作委员会
乙方（受托人）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就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徽、吉祥物、主题口号（以下简称"委托作品"）著作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委托关系。乙方系根据甲方发布的官方征集公告要求，参与本次委托作品创作活动。双方确认本协议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的委托创作合同。
第二条著作权归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委托作品的著作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发表权、署名权、修改权、保护作品完整权、复制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人身权及财产权）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归属甲方所有。甲方有权对委托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、开发、修改、授权及保护，无需另行取得乙方同意或支付额外费用。
第三条乙方权利义务。保证作品的原创性，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；配合完成作品著作权登记及其他确权手续；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不得自行或授权第三方使用委托作品；保留基于《著作权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署名主张权。
第四条甲方义务。根据征集公告对入选作品设计者进行奖励；在使用委托作品时，委托人可以在适当时间、通过适当方式公布作品设计创始者的信息；依法维护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益。
第五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。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；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第六条其他条款。协议构成双方就委托作品著作权安排的完整合意；协议自乙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至著作权法定保护期届满终止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河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洛阳市筹备工作委员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签署日期：

年

月

日
乙方签字（捺印）：
身份证号：
签署日期：

年

月

日
